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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姐，原名江竹筠，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主要人物。她的故事家喻户晓，曾感动过无数人。在上小学时我听闻过她的事迹，心中无限的敬佩与感激，现在再一次深入了解，明白了她的艰辛与勇气。
江竹筠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1941年夏末，江竹筠被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，负责组织学生运动、发展新党员，同时兼任市委机关报《挺进报》的发行工作。成功发行1600多份，给当时的国民党沉重的打击。1943年假扮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的妻子，给他当助手，掩护他工作。1945年两人结为夫妻并在1946年生下了儿子彭云，并决定做绝育手术。
1948年，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被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围困，不幸牺性，头颅被故入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，江所锁强忍悲痛，接替丈夫的工作。
同年，江竹筠因判徒出卖，江姐不车被捕，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。江姐在监狱里尝尽了所有的酷刑：老虎凳、辣椒水......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，只为从地的口中得到有用的中共情报。可江姐义无私反顾，还坚贞不屈地说：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，杀我的头，要组织是沒有的。毒刑拷打，那是太小的考验。竹签子是竹子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！”1949年11月14日，江竹筠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
在看完江姐的传奇事迹，我为她的遭遇感到悲愤；对出卖同伴的叛徒感到羞耻；对那些国民党们厌恶、愤怒。一位多么强大，多么勇敢的女烈士啊!严刑拷打无法散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，竹签子也插不进共产党人的钢铁的意志和那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。是你守住了对人民的爱，守住了口中的情报，守住了心中那钢铁般的意志。您何不是在救人呢?在遭受皮肉痛苦的同时，您还不忘鼓舞那些心灰意冷的犯人，他们亲切地称你为“中国的丹娘”，是您给了他们希望，你钢铁般的意志也会鼓舞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美好的生活，所以我敬佩您的那种精神与意志，感激你们的付出，在以后的生活里，我必将学习这种精神，报效祖国!
